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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製造業未有自有廠房或僅有小型廠房切結書

本企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未擁有自有廠房，亦或所屬廠房面積未達150平方公尺且電力容量、熱能(馬力與電熱之合計)未達75千瓦之小型製造業。

以上所言屬實，如有不實之情形，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據此



企業名稱：                      ； 簽章：            

負責人：                      ； 簽章：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附件2：參選標的之商業化相關證明文件（於114年參選標的研發完成後至115年6月1日前銷售之簽約證明、出口報單、訂單或發票等，惟不含報價單；若為醫療或食品需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可之證明文件）



附件3：參選標的於114年當年度完成研發之相關證明。（如：國內外專利證書或申請相關文件、技術移轉合約、學術論文發表、技術報告、產品檢測報告等）



附件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獲獎紀錄、標準、認證、著作權等)



附件5：114年度1~12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之「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影本(以資本額認定之中小企業免附)



附件6：11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成立未滿1年者，可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代之)



附件7：切結書
(一)本企業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請擇一勾選) 
□實收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之企業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之企業
 (二)本企業保證參選標的為自行研發且絕無侵犯他人專利、著作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且填報資料無誤。
 (三)若有不實陳述或有其他違法之情事者，同意無條件取消參選資格，亦不具獲獎資格。
 (四)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1.執行單位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及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以下簡稱本會)取得貴企業負責人及聯絡人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會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貴企業可依需要提供負責人及聯絡人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或居住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3.貴企業同意本會以貴企業所提供的負責人及聯絡人之資料確認身份、進行聯絡、提供本會及關係單位之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4.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負責人及聯絡人之個人資料向本會：
(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但因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本會得拒絕之。
5.貴企業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會負責人及聯絡人之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會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會有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的服務，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貴企業瞭解此內容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負責人及聯絡人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閱讀並且接受上述內容


    參選企業印鑑：                          負責人印鑑： 


                                                          中華民國115年____月____日
· 參選本獎項之企業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供審查之義務。
· 獲獎企業若經查證有違反參選須知規定或不實陳述者，將撤銷資格並追回獲獎證書及獎牌(座)，且應負法律責任。
· 獲獎企業有配合簽立作業保密切結書、獲獎企業切結書與編製專輯及參加相關活動之義務。
· 獲獎企業須配合公布相關聯絡資訊、參選企業需配合將申請資料提供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作為相關輔導業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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